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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院：地方自治條例禁萊豬無效

：釋憲訴願爭食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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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保費率今起漲至5.17%
受僱者平均多繳63元 陳時中：至111年都不會再漲

　

記
者
陳
柏
翰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衛
福
部
長
陳
時
中
三
十
一
日
宣
布
�
明
年

健
保
費
率
將
從
現
行
百
分
之
四
點
六
九
漲
至

百
分
之
五
點
一
七
�
補
充
保
費
費
率
連
動
調

整
�
從
百
分
之
一
點
九
一
漲
至
百
分
之
二
點

一
一
�
受
僱
者
平
均
每
人
每
月
保
費
增
加
六

十
三
元
�
七
成
以
上
每
月
增
加
七
十
元
以
內

�
並
強
調
健
保
財
務
平
衡
至
少
可
維
持
至
一

百
一
十
一
年
都
不
會
調
漲
�

　

衛
福
部
長
陳
時
中
表
示
�
健
保
會
共
提
出

二
費
率
建
議
案
�
經
審
慎
研
議
後
�
決
議
將

一
般
保
險
費
費
率
恢
復
至
一
０
二
年
二
代
健

保
施
行
前
之
百
分
之
五
點
一
七
�
補
充
保
險

費
費
率
依
法
連
動
調
整
至
百
分
之
二
點
一
一

�
未
來
視
經
濟
復
甦
情
形
再
適
時
檢
討
�

　

他
指
出
�
保
費
調
整
後
原
本
接
受
政
府
全

額
補
助
約
一
百
二
十
六
萬
民
眾
︵
如
低
收
入

戶
等
︶
�
保
險
費
負
擔
皆
不
受
影
響
；
至
於

受
僱
者
平
均
每
人
增
加
六
十
三
元
�
七
成
以

上
每
月
增
加
七
十
元
以
內
；
以
投
保
薪
資
二

萬
四
千
元
�
三
萬
元
�
七
萬
元
及
十
八
萬
元

為
例
�
每
人
每
月
分
別
增
加
三
十
四
元
�
四

十
四
元
�
一
零
五
元
及
二
百
六
十
二
元
�

　

這
次
調
漲
後
可
望
維
持
多
久
？
陳
時
中
說

�
預
估
到
一
百
一
十
一
年
都
不
會
再
漲
�
會

以
連
續
二
年
都
不
要
漲
為
目
標
�
因
此
明
年

除
了
調
漲
保
費
外
�
也
規
劃
四
至
六
年
﹁
全

民
健
康
保
險
中
長
期
改
革
計
畫
﹂
�
讓
健
保

成
為
全
民
健
康
的
投
資
�

　

→
新
竹
縣
長
楊
文
科
將
對
中
央
作
出
自
治
條
例
零
檢

出
無
效
規
定
�
提
出
釋
憲
及
訴
願
等
法
律
行
動
�
以
捍

衛
民
眾
健
康
和
食
的
安
全
�     

︵
記
者
彭
新
茹
攝
︶

綠：加強稽查、落實產地標示


